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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e learn about the methods, process, effects of each stakeholder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position of medical dispute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stakeholder analysis. Methods: We investigate the methods, process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position of 
medical dispute home and abroad by literature retrieval,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and depth interview. Results: The stakeholders of 
medical disputes mainly include patients and families, medical staff and hospital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governments, law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The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medical disputes an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ver all, patients and 
families, medical staff and hospitals have the greatest effect and then laws, media,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Conclusio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ffect the disposi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differently. It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s and doctors and to build harmonious society by untangling the responsibility 
between all the stakeholders and dispose medical dispute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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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利益相关者分析了解目前国内外医疗纠纷的处置办法、处理流程、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责任推定原则。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知情人访谈和深入访谈法，调查国内外目前医患纠纷处置的方法、流程和责任界定并进行比较。结果  医
疗纠纷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患者及家属、医疗人员和医院、医药公司、政府、法律、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他们对医

疗纠纷处置具有不同的立场和影响，其中患者及家属和医疗人员及医院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法律和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

医药公司。结论  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医疗纠纷处置的影响程度不同，合理评判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医疗纠纷中的责任，快速、

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医疗纠纷处置；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分析 

医疗纠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纠纷，泛指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狭义的医疗纠纷，是指

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后果及产生原因认识不一而引起的争议
[1]
，并向医方、卫生部门或

者司法机关提出请求，要求赔偿或者处理。中国正处在医疗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2]
，医疗纠纷是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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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热点话题，医患矛盾冲突已成为影响医疗行业秩序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难点、焦点问题，如何快速、

有效地处置医疗纠纷，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及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 

1 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最早出现在 1963 年斯坦福大学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是指

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就无法生存的群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货商、债权人和社会。后来，不同

的学者对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做了不同的解释，如弗里曼：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

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人
[3]
。而现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行业

[4]
。 

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社会冲突，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事件，它涉及包括患者、医疗人员、医药公司、政

府及相关政策、法律和媒体等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见表 1、表 2。

表 1 医患纠纷中的利益相关者 

分类 利益相关者 角色 

核心利益相关者 患者及家属 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和消费者 

医疗人员和医院 医疗服务的供给者 

战略利益相关者 医药公司 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给者 

政府 政策的制定者、医疗纠纷处置的干预

法律 决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界定 

非政府组织 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途径 

环境利益相关者 媒体 影响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认知 

表 2 医疗纠纷中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影响 

利益相关者 立场 影响 

患者及家属 患方 5 

医疗人员和医院 医方 5 

医药公司 医方 1 

政府 中立 3 

法律 中立 4 

非政府组织 中立 2 

媒体 多患方 4 

注：立场分为患方、医方和中立；影响评分 1～5分，分值越高

表示影响越大。 

根据 Carroll 提出的分类方法，笔者将这些利

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

和环境利益相关者
[3]
。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对医疗

纠纷的发生和发展关系紧密的个人或团体，如患

者和医疗人员、医疗机构，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

契约关系，并存在着直接的相互作用。战略利益

相关者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凸显出其重要性的

个人或团体。环境利益相关者是概括了医疗纠纷

发生发展的外部环境，本文主要涉及的是媒体。

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医疗纠纷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作

用，同时，他们也会受医疗纠纷的影响，见图 1

所示。医疗纠纷的处置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 

 

图 1  医疗纠纷中的利益相关者

2 医疗纠纷中的利益相关者 
2.1 患者  现代医学模式正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化，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顺应

这一趋势不断深化，从 1987 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2002 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至如今的《侵

权责任法》，在保护患者获得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利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5]
。比如《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

过错责任原则、第五十五条知情权的保护、第五十八条过错推定原则、第五十九条医药产品缺陷致害、第

六十一条资料的保护和提供、第六十二条隐私权的保护、第六十三条过度检查等。在日本和英国成立了许

多组织以保护患者的权益。英国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专门提供医学方面的指导，一些医药集团也会赞助这样

的组织收集对患者有用的信息
[6]
，所以在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患者对医方不会存在过大的抵触心理。医

方也不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隐瞒或篡改医疗信息，因为声誉对于英国的医方来说太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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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医疗纠纷在各个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为何他们可以有更加融洽的医疗氛围呢？关键在于这些

国家的医患双方在面对纠纷时可以冷静理智地处理，而不是恶化医患关系，造成医患双方和解的失败。 

2.2 医务人员和医院  目前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中，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靠医学鉴定，鉴定分为医疗事故鉴

定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两者并行。现行《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比较合理地界定了医疗损害责任，解

决了“二元化”鉴定体制的问题，实现了医疗法律的统一
[7]
。 

《侵权责任法》还界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考虑到患者处于弱势，医疗纠纷举证

责任如果按照 1991 年《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公平性上会有失偏颇；

而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 年 12 月 6 日作出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八）规定的过错责

任倒置，又会引起医方为了规避风险，进行过度治疗或者拒绝治疗等问题
[8]
。因此，根据《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和五十八条规定，医疗损害一般使用过错责任原则，只在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即医务

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伪造、篡改或销毁病历资料，

才使用过错推定原则。美国虽有类似的事实自证原则，但其在医疗纠纷中的适用面仍然较窄，而且美国社

会对医务人员都比较尊重，陪审团通常不会事先认定医师有疏忽行为
[9]
。 

中国《民法通则》第 132 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

担民事责任。这条法律规定实际是公平责任原则的定义，即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如果相关当事人都没有过

错的，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损失，给受害人合理公正的司法救济。实践中，对于不存在诊

疗过失但确有损害结果的医疗纠纷，如麻醉意外，手术并发症，药品不良反应等，法院通常会采用公平责

任原则。这一点与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德国法学界一般认为医疗服务合同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合同”，即

医师只有为病人提供治疗服务的义务，并没有把病人医好的义务，即使病人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和缓解，医

师仍然可以收取费用。 

在追究医方责任的同时，《侵权责任法》也对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如第五十六条紧急

情况免除患方知情权的规定，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诊疗水平标准的判定，第六十条医疗机构免责的规定和

第六十四条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规定。英国医务人员可向医院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和国民

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the NHS Litigation Authority，NHSLA）寻求法律援助。美国每家医院、医生或医生

团队都雇有自己的律师，由保险公司和律师控制医疗诉讼的整个过程，减轻医方的负担，使之正常工作能

顺利进行。随着医疗索赔金额的提高，美国的医生和医院都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同时，美国众议院 2003 年

通过了一项限制医疗过失损害赔偿金的法案，将医疗过失的一般损害赔偿即非财产损害赔偿的上限确定为

25 万美元
[10]

，使医生免于高额的赔偿金和保险费，使之能够正常营业。 

2.3 医药公司  根据《产品质量法》和《侵权责任法》，医院作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销售者，对产品的质量

等发生的问题也同样要承担责任。因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

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但如果在诉讼中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将有

利于节约诉讼、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 

在由于药品引发的医疗纠纷中，因不良反应而引起的医疗纠纷占大多数
[11]

。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是指与用药目的无关并给患者带来不适或痛苦的反应
[12]

。它常常发生在治疗过程中，患者

和家属也往往看成是医方的过失。然而，目前尚无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依据，针对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存在种

种尴尬。 

在这一方面，日本和英国对药品引发的不良事件有明确的责任界定。日本明文规定用药后出现的无法

避免的不良反应是医院、药厂的一个免责事由。在英国当因药品的问题产生医疗纠纷时，若是因为患者正

确使用药品且药品无损坏却产生不良反应或造成患者损害时，医药公司将对此医疗事故负责；若是因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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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确使用药品而药品存在损坏现象产生不良反应或造成患者损害时，责任将由药品保管方承担；若是因

为患者非正常使用药品而产生不良反应或造成患者损害时，由患者自行承担责任。 

2.4 政府及政策  政府在医疗纠纷处置中的主要利益在于所制定的政策，本文主要涉及领导问责机制。 

2009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根据《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包括医院领导和公安局领导，如果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事件，引

发重大事件或对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方式分为：责

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暂行规定》的出台本是为减少医患纠纷，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然而，要求医院领导必须减少不良案

件的发生，则导致医院多采取协商等不公开的解决方式，被动地同意患者及家属的赔偿要求，以减少不良

事件的发生和消息的流出，减轻名誉损害。若有医闹之类的事情发生，即使警方出警，在发生重大事件之

前，也只会调解，因为这个规定对警方的领导同样有效。而患者以为医方自己有错才会极力避免事情闹大，

其他患者发生医疗纠纷之后发现这种方法有效，则此类事件越来越多，实际上是恶化了医患关系。 

2.5 媒体  媒体报道可以提高医疗纠纷解决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13]

，促使有关部门迅速进行调查，揭开事实真

相，为当事人达成和解提供平台
[13]

；对医院起到监督、警示的作用，使医院的工作更加完善，避免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14]

。然而，中国媒体在报道的独立性、准确性和公正性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见

表 3。 

表 3 中、美、英三国媒体在医疗纠纷中的比较 

 中 美 英 

独立性 政府的控制；发行量的要求；媒体人的人身

安全缺乏法律保护 

私营，与政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下的共生；众

多传媒机构和职业团体的参与和监督；发行人制的

发行体制；传媒人的权利和地位有法律保护 

有独立的监管机构 

准确性 

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甚至夸大事态严重性

的情况常见，编辑的专业知识欠缺 

有专门的公共卫生新闻版，其编辑记者大多具有医

学博士学位 

贯彻“迅速、准确、客观、公

正”的原则；每一篇新闻报道

的严格审查 

内容和倾

向 

多限于信息的传递和告知，偏重对未有定论

和处理结果的医疗纠纷个案的报道
[13]

 

在注重科学性、知识性和规范性的同时，也注重通

俗性。同时，报道并不只局限于时事热点的孤立事

件，还会挖掘这些医疗纠纷背后各方面的缺陷，引

起社会的思考，从而引导医疗行业的进步
[15]

 

 

公正性 以患方为主要的报道主角和消息来源，报道

呈现出支持患者、指责医方的态度倾向 

多中立，但因为个人主义和媒体党派的从属而导致

报道内容有一定的偏颇
[16]

 

中立 

影响 引起处理结果向媒体偏向的一方倾斜，干扰

法院审判和医院正常工作
[17]

，造成媒体审

判的局面
[18]

；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惩罚 少见  经济赔偿；名誉损失 

3 对中国医疗体系的改进对策与建议 
3.1 患者及家属方面  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严惩医闹等妨碍正常医院秩序以谋得其中的利益和威胁医

疗工作者人身安全，造成医患关系恶化、影响医疗效果的危险分子。应借鉴美、英、日的大众面对医疗纠

纷之后所采取的措施，与医方理智的谈判，而非采取极端行为，同时借鉴德国的医生能力有限、医学技术

的发展有限的概念。大众生病的时候必须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因此，维护医生的安全与尊严，尊重医生的

辛勤劳动，也是大众的职责。 

3.2 医疗人员和医院方面  限制医生的看病人数，加强医患沟通，医生应该有充足的时间来了解病人的病情

和生活，作出正确的诊断，选择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法，也应该让患者充分了解疾病发展和治疗结果的可

能情况；其次，成立专门负责医疗纠纷的律师团队，解决医疗纠纷专业性强的问题；还可以增加医疗纠纷

不良事件的讨论和分享，分析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和处置，避免此类医疗纠纷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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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医药公司方面  规范药品流通市场，降低药品价格，提高常用药品的医保比例。 

3.4 法律方面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医疗纠纷“有法可依”；强化法制，减少“法外有人情”的情况发

生；患者及家属在医疗纠纷发生之后索要赔偿，大部分都抱有侥幸心理，在谈判初期不接受医方开出的赔

偿额，一定要上诉，如果诉讼在这方面能制定出详细、严谨的赔偿额规定，能减少一定的医疗纠纷上诉比

例，降低司法机关的工作量，也可让医疗纠纷的解决更加高效。 

3.5 政府和相关政策  “普通疾病去基层，危急重症大医院”，通过增强基层，合理分流大医院的患者。通

过医保制度的改革，拉开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医保范围和医保比例，在大医院看普通疾病的患者无法享受

医保或报销比例降低，在基层医院可以享受更多的医保和免费注射疫苗等，利用经济的杠杆分流患者，减

轻大医院的工作负担，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攻克疑难杂症和科学研究上；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性人才，让

具有医学知识的人才也同样活跃于法学和新闻传播业等，让医疗方面的审判、辩护和报道更具有专业性；

完善医疗纠纷处置的方式，提供更多的 ADR 方法，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诉讼前先进行协商和调解，减少诉

讼所带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减少医生和医院的赔偿负担。 

3.6 媒体方面  聘用兼备医学和媒体专业知识的人员专门进行医疗方面的报道，提高报道的专业性和中立性。

同时，加强媒体的监管，确保报道真实性，并挖掘医疗纠纷背后的原因，剖析医疗制度和其他方面存在的

弊端，从而促进医疗体系的改革，避免此类医疗纠纷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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